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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区域站建设目的与选址原则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空气质

量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33 号）的相关要求，“十二五”期间，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将扩大到包括“三区九群”在内的 96 个区

域站。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明确，“十二五”期间，

我国将有针对性地加强重点区域和城市群的空气质量监测能力，除进

一步完善重点区域内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点位的监测能力外，国家还将

加大区域站的建设力度，更好地为区域联防联控提供技术支撑。因此

加强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增加区域空气监测点位，完善区域环境

空气监测网络，成为“十二五”期间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建设的重

要内容。 

一、区域站建设目的 

区域站建设是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掌握大尺度范围内环境空气质量状况的主要依据。“十一五”期间我国

已建成了由 31 个区域站组成的国家区域监测网络，对说清全国空气

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我国区域性污染问

题日益突出，已有的区域监测网络不足以支撑说清区域污染特征的需

求，特别是在“三区九群”等区域性污染频发的重点地区，区域尺度的

空气质量监测需要进一步加强，以便为区域联防联控提供技术支持。

另外，在“三区九群”之外的其它 14 个省和自治区也需要相应强化区

域监测能力，从而提高全国区域监测网络的覆盖面。 

区域站建设目的为： 

（1）进一步扩大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的覆盖面，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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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上说清我国环境空气质量。 

“十二五”期间，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在城市、区域和背景

尺度上均需进一步扩大以便提高国家网的网络覆盖面，达到说清全国

空气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的目的。在区域尺度上，已有的区域站数量

仍略显不足，特别是在“三区九群”等重点区域内还缺少具针对性的区

域站，仅依靠城市建成区内的监测点位不足以反映该区域的区域性污

染特征。对于“三区九群”外的其他省和自治区，由于区域性污染特征

尚未凸显，区域站的密度可相应降低，但每个省、自治区应至少新增

一个区域站，以保证全国区域站的布局相对合理。通过覆盖全面的国

家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网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清我国的区域污染特

征，评价区域空气质量。 

（2）监控 “三区九群” 重点区域内污染物输送特征，并为区域

联防联控工程实施效果提供技术支撑。 

面对重点区域内城市群间相互影响、污染物相互传输的区域性污

染特征，通过在区域主要输送通道上设置区域监测站可以有效反映区

域性污染的特征。另一方面，区域站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有较好的代表

性，有利于客观评价区域联防联控的工程实施效果。 

区域站主要设置在重点区域内主要城市之间的交界处和区域间

大气污染物的输送关键通道上，用于反映区域尺度的大气污染排放的

相互影响、污染物浓度水平、空气质量变化趋势，为重点区域空气预

报预警等环境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技术支撑，是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

作的重要技术手段。因此，在现有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的基础上，

进一步增加区域监测点位，旨在更加深入地了解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重点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详细反映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整体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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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变化趋势，全面提升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的监测能力。 

（3）提高“三区九群”区域空气质量预警预报能力 

布设在城市建成区外围和区域输送通道上的区域站的重要目的

之一是服务于区域整体的空气质量预警预报。城市外围和区域输送通

道上的区域监测站是空气质量预警预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

于沙尘暴等区域性污染过程有较好的指示性和灵敏性。 

二、区域站选址原则 

新增区域站点位布设，在“三区九群”等重要区域内的各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建设适当数量区域站，满足监控城市群间污染物传输通道

最基本的需求；“三区九群”外的省和自治区新增适当数量的区域站，

以增强各省区域监测的能力。区域站统一纳入环境保护部国家环境质

量监测网的点位管理。 

各省级站根据区域站选址原则进行点位预选，备选点位上报中国

环境监测总站进行技术核查、实地考察和专家论证选定确认。各地根

据条件可在国家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设备配置水平和种类，进行

更全面的监测能力建设，满足各地区域联防联控不同的需求。 

各省根据区域环境空气监测站点位选址原则，按照至少 3:1 的比

例申报新建区域站备选点位，最终以环保部确认的区域站点为准。 

区域站选址原则为： 

（1） 区域站的点位要能够代表 30～50 公里大尺度区域范围内的污

染物浓度水平。 

（2） 省级区域内新增的区域站点需均匀分布，同时需综合考虑原有

区域站点位，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兼顾覆盖面和代表性。 

（3） 省级区域站布点时，需力求在省域边缘形成点位圈，能够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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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域以代表区域整体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同时应与相邻省

级区域站形成统筹兼顾、均匀合理的监测网格局。 

（4） 区域站应综合考虑污染源分布、污染物排放格局，应设置在城

市之间大气污染传输的主要通道上，以反映本区域内城市污染

物排放之间的相互影响。 

（5） 区域站应处在本区域主要大气环流的路径上，以代表和反映本

区域内空气充分混合状态下的区域大气背景状况，并监控区域

尺度内的污染物背景水平的变化。 

（6） 区域站的点位应尽可能设置在能够反映整体区域监测网络协

调性的关键位置上，为区域空气质量预警提供必要的区域尺度

的监测数据。 

（7） 区域站的设置目的是监测较大范围区域的空气质量品质，设置

地点需不受局地污染影响。因此需设置于较少人为污染地区或

周围污染总量控制区的盛行风路径的上风方。设立在自然保护

区内的点位需离旅游点有较远的距离。区域站点周边 10 公里

以内不应有明显的大的人为污染源（如城市、火电厂等），若

污染源在站点上风向，周边距离应尽可能扩大到 20 公里，以

避免局地污染源的影响。 

（8） 监测点位周边向外的大视野需 360 度开阔，1～10 公里方圆距

离内应没有明显的视野阻断。 

（9） 区域站的海拔高度应合适，在山区应位于局部高点，避免受到

局地空气污染物的干扰和近地面逆温层等局地气象条件的影

响；在平缓地区应保持在开阔地点的相对高地，避免空气沉积

的凹地。监测点具体设立位置附近应较为开阔，没有影响风场

的障碍物；采样点周围应无遮挡雨、雪的障碍物，其中包括房

屋、桥梁、高大树木等；障碍物与采样器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得

小于该障碍物高度的 2 倍；或从采样器至障碍物顶部与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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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角应小于 30 度。 

（10） 区域站为长期监测，需要有固定型的站房结构，预选站点所在

地质条件需长期稳定和足够坚实，所在地点应避免受山洪、雪

崩、山林火灾和泥石流等局地灾害影响。区域站需考虑站位维

护条件，包括地域特征、道路交通基础、电力和通讯等后勤支

持基础，以保障实现长期稳定监测的可行性。 

（11） 区域内的区域站点应能协调作用，实现监测网络的连接，以能

够综合反映区域内光化学烟雾、灰霾、酸雨和温室气体等在内

的多目标污染的过程、特征和影响机制，为区域性大气复合污

染和预警提供数据依据。 

（12） 区域站的选址可利用现有实测数据、可供利用的地面和卫星遥

感数据、数值模式模拟、统计分析数据等方法进行优化分析。 

（13） 区域站的选址应根据所在区域的工业能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

展趋势（城市发展规划、区域规划或其他土地利用规划和变

化）、大气污染发展趋势（污染源之分布、类型及污染物浓度

分布动态）进行综合考虑，预留缓冲空间，以保持区域站的长

期稳定监测。 

（14） 区域站的选址应考虑到征地的可行性，在所有的可选地点中尽

可能选取有征地保障的点位。 

（15） 区域站的选址应考虑综合目的和功能。区域站是国家、省和地

方环境保护的共同利用设施，是科研合作的野外研究基地，是

其他环境监测和环境管理的综合利用基地，是环保部环境科普

和宣传教育的开放窗口。 

（16） 根据“十二五”能力建设实施方案和时间进度要求，各地自行进

行区域站的点位备选（每一个区域站的选址一般应有数个备选

点位），并将备选点位上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进行技术核查；

总站根据建设方案要求、相关技术规范和组织实地考察对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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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进行技术审查、专家论证和选定确认；各地依此将核查后

点位申报材料上报环保部，进行有关点位审批手续。 

 


